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珠市监高妆罚〔2019〕1202-1号

当事人：吴育文(珠海市金鼎韩炫发艺）

地址（住址）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下村南星街25号之二

邮编：519000

营业执照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492440400MA4UPC8K5B

经营者：吴育文 性别：男 职务：经营者

违法事实：

我局在2019年12月2日下午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当事人正在开门营业，

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货架上发现外包装无中文标明厂名、厂址的化妆品：

KANFA牌(发泥)1瓶，规格100ml/瓶，有效日期：06/05/2021。

经初步审查，当事人销售的上述化妆品不符合《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用

标签》（GB 5296.3-2008）的规定，其行为涉嫌违反了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

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第十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遂于当日，我局对当事人

的上述物品予以扣押，并作立案调查。

2019年12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经营者吴育文进行了询问调查,并

制作询问调查笔录。经询问，吴育文确认KANFA牌发泥上未标明厂名厂址等信息，

上述化妆品是当事人于2019年6月份左右从供货商处购进的，KANFA牌发泥以12

元/瓶的价格，共购进1瓶，售价20元/瓶，摆在店内准备推销给客户，当事人无

法提供上述商品的供应商情况及进货情况，也未作记录，称未销售出去，即销售

收入为0，货值为20元/瓶×1瓶=20元。

我局于2019年12月9日向当事人发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。当事人在法定

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的要求。

证据材料：

1.现场检查笔录；2.询问调查笔录；3.扣押文书；4.相关照片。

处罚依据：

《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用标签》（GB 5296.3-2008） “6.2.1 应标注依

法登记注册、并承担化妆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名称和地址。”

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第十条第（一）项：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假冒伪劣商品：“（一）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

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；”



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：“生

产、销售本条例第十条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项所列商品的，责令停止生

产、销售，没收销售收入和违法生产、销售的商品，并处以该批违法商品货值

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。”

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条，

符合“一般处罚”情形。

处罚决定：

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：

1.责令停止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化妆品；

2.没收 KANFA 牌发泥 1瓶（100ml/瓶）；

3.罚款人民币 40 元。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非税收入罚款通知单上

所载明的银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

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东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或者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

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12 月 13 日


